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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德国由科技监督、科研诚信、科技伦理、评估评价等制度形成的监管体系及其

治理机制。通过研究德国学术共同体在宏观科技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组织机构设置、受理投诉

举报机制建设的相关文献以及分析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大监管工作案例，总结了德国在其营造良好科

研创新生态方面的监管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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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构建科研大监管体系情况研究

陈　南

（中国福州海关，福州　350015）

1　德国科技大监管体系概况

德国涉及科技大监管的法律框架主要有：《基

本法》《公务员法》《劳动法》《高校法》《科学

自由法》《伦理委员会法》《专利法》《著作权法》《民

法》《刑法》等。同时，科技伦理涉及的专业领域

法律众多，例如医学及生命科学领域的《药品法》

（AMG）、《医疗产品法》（MPG）和《向善临

床研究法》（ICH GPV）。德国作为科学自由和学

术自治的国家，对学术不端和违反科技伦理等行为

的调查和处理由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主体负责，学

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制定了相关制度规范，约束科研

人员的行为，保证良好的学术习惯。

德国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

章制度。在科技安全和伦理方面，德国研究联合会

（DFG）和德国国家科学院在《与研究相关的行为准

则》[1] 基础上共同制定了《研究安全与伦理行为指

南》，并在 2014 年通过了《科研自由与责任——涉

及安全的研究建议书》，供科研人员以及科研机构使

用 [2]。目前德国三百多家大学及校外研究机构、88 个

莱布尼茨研究所以及 15 家亥姆赫兹学会的研究所或

中心等科研机构均采用该研究安全与伦理规范指南。

在科研诚信和学术不端行为监督方面，德国

研究联合会颁布了《保证良好学术行为的建议》。

以此为基础，德国所有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建立了具

有广泛共识的学术自律体系，如慕尼黑工业大学订

立的《保证良好学术行为和处理不良学术行为的准

则》，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制定了《保证良好学术

行为的规定》。德国研究联合会于 2019 年 7 月发

布了最新版《维护良好研究实践规范的指南——行

为守则》，规定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所有大学

和非大学研究机构执行 19 项准则，才有资格获得

德国研究联合会资金。对于已经以约束性方式实施

了德国研究联合会《维护良好的研究实践》白皮书

中相关要求的大学和非大学研究机构，实施该准则

中的指南有两年的过渡期。此期限从 2019 年 8 月

1 日开始，到 2021 年 7 月 31 日结束 [3]。

在科技评估体系构建方面，德国开展了从体系

布局到机构发展、从战略规划到项目实施、从宏观

政策到具体措施的多层面、宽维度、分阶段的科技

评估实践活动，基本建立了科学客观、公开透明、

第三方独立实施的科研评估机制。在联邦层面建立

了四个层面的评估机制：一是国家科技创新实力评

估，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创新和专家委员会（EFI）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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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着重评估德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二是重大科技战略和重要政策实施成效的总结评

估，如教研部组织对“高技术战略”的进展和总结

报告，以及德国科学联席会议（GWK）对《研究和

创新协议》实施情况的评估监测报告；三是对重要

科研机构运行情况和新办科研机构的可行性评估，

主要由德国科学理事会（WR）按照联邦和各州政府

要求组织进行；四是对重点科技计划的评估，通常

按照“谁出资、谁组织”的原则，由主管部门委托

第三方独立咨询机构进行，具体评估目的、评估程序、

评估指标以及结果使用因计划而异，有时采取从立

项评审、过程跟踪到结题验收的平行研究方式。

在科研机构内部评价方面，德国普遍采用同行

评议法，大致过程包括被评价对象提交状态报告、

专家实地考察、讨论形成评价报告、反馈评价结果

四部分。评议专家多遴选自其他科研机构和高校，

国际化比例高。根据研究领域和研究所性质不同，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其内部评价内容和指标方面各

有侧重。评价总体上定性不定量、对“事”不对“人”，

且注重过程透明，及时沟通反馈。

2　德国学术共同体在宏观科技监管体系中

　………的地位作用以及组织机构设置

2.1　科技诚信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架构和组织

　　 机构设置

德国《基本法》规定了“科学自由”与“研究

自由”的基本原则，以及由此明确的“学术团体自治”

原则，这些共同构成了德国治理体系的法律基础。

经过多年实践，德国逐步形成了多层级、机构

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科技诚信治理机制。

在联邦层面，德国研究联合会、高校校长联合会以

及各州高校和科研院所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管理的主

体。以德国研究联合会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制定的

《维护良好研究实践规范的指南——行为守则》成

为其成员单位治理学术不端的主要依据。由各联邦

州大学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即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

制定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建议》也是各高

校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依据 [4]。在科研机构层

面，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德国研究联合会和高校校

长联席会的建议基础上，制定了各自单位的《确保

良好研究实践行为规程》，从而在各科研机构内部

建立了科研诚信治理制度。各单位进一步通过单位

内部章程、员工守则等规章制度及聘用合同，对本

单位员工遵守科研诚信要求及其责任追究进行约

定，从而将主体责任落实到人。在内部管理制度无

法解决时，通过司法体系加强外部监督也必不可少。

当被检举人不满内部处理结果时，通常可向当地法

院提起诉讼。

除了德国研究联合会设立的国家学术监察专

员外，德国各研究机构也自行设立学术诚信监察专

职人员，对学术诚信问题进行咨询和受理举报。各

研究机构参照德国研究联合会规定制定了各自的内

部行为规范，健全了相关制度，涵盖了监察、调查

与处理程序。研究机构通过设立监察专员职位，由

专人负责与学术不端问题相关的咨询，受理学术不

端举报并开展前期调查或调解，并在必要时将检举

内容移交调查委员会。学术机构的调查委员会则负

责对检举内容展开调查并对相关行为是否存在学术

不端做出初步裁决。

凡有意举报他人或涉嫌科研不端行为的人，都

可以联系自己单位的监察代表，也可以直接找德国

研究联合会的监察专员 [5]。德国学术监察专员网站

公布了全德国研究机构的 754 名监察人员名单及其

联系方式。学术监察旨在防微杜渐，尽可能将科研

不端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科研人员如在日常工作

中发现任何疑虑或线索，都可以及时与专员进行沟

通和讨论。同时机构内部的职位设置也是为了方便

就近咨询，防止出现科研人员由于对相关制度无知

而触碰红线影响学术前途的情形，这也体现出对科

研人员的关心和爱护。

2.2　科技伦理的治理体系架构和机构设置

科技伦理的外部治理机制体现在，德国从联

邦到州，从各行业到科研院校，都构建了分层分级

的伦理委员会。德国中央伦理委员会（ZEK）是第

一个全国性的常设伦理委员会，由联邦医师协会

在 1994 年 3 月 13 日创建。中央伦理委员会是由各

州医师协会成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共同认可的全德

范围的伦理委员会，专门对人类医学研究发表伦理

方面的见解 [6]。德国中央伦理委员会由来自自然科

学、医学、神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

和法学等专业领域的委员组成，其任务是密切关注

相关领域的问题，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项目

·科技计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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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成果应用于人类时，可能给个体和社会造成的

影响 [7]。德国的常规科研项目并没有设立伦理审查

强制性规定，除非项目资助方或者研究成果发表单

位需要研究者出示伦理无害证明。德国在医学及生

命科学领域实行行业强制性伦理管理，联邦各州伦

理委员会依据相关法律向研究者提供伦理方面的认

证证明。在基因研究、干细胞胚胎和合成生物学研

究领域，依照《干细胞法》和《德国基因技术法》

法规，需要专门的生物安全中央委员会（ZKBS）进

行风险评估。

在工程技术方面，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是

德国技术伦理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2002 年该协

会发布的《工程伦理基本原则》成为德国技术责任

伦理方面的制度性要求。在社会科学领域，德国联

邦教研部在 2011 年设立了“社会及经济学数据委

员会”（RatSWD），专门负责协调涉及伦理的研

究管理事项，提供对合乎道德的研究项目评估的正

式书面证明，以便研究者在必要时用于向第三方提

供伦理审查方面的证明。

德国科研安全和伦理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德国

科研机构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加强自我管理和约

束。德国研究联合会和德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德国

安全相关研究管理联合委员会，负责加强对双重目

的科研和科研伦理的管理，推动德国研究机构加强

自我调控意识，负责任地使用安全相关研究、促进

可持续科学研究。2014 年 6 月，德国研究联合会

和德国国家科学院联合发布了《科学自由和科学责

任——处理安全相关研究的建议》的指南，提议建

立一个联合咨询机构，以有效和可持续地实施这些

建议。安全相关研究管理联合委员会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了成员会议，并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经

执行委员会批准。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支持关于“科

学自由和科学责任”的建议的有效和可持续实施。

联合委员会是问题的联络点，也是交流经验的平台。

委员会监测研究机构的实施状况，并与各机构一起

正确实施建议。这尤其适用于建议中规定的各研究

机构研究安全及伦理委员会（KEF）的设立 [8]。

科研机构的自我约束和管理在德国科研伦理

管理和技术出口管制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科研机

构自身可以恰当地处理研究风险并具有灵活应对的

能力。该委员会努力进一步发展和可持续地加强安

全相关研究领域的科学自我监管。许多德国研究机

构已根据指南设立了研究安全与伦理委员会，由此

创建了具有弹性的结构和责任来应对日趋严格的科

学伦理管理以及与安全相关的研究项目控制，并在

需要时为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建议。德国研究机构

应支持和促进该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使委员会能够

成为研究机构的一员，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将随着时间推移所学到的科研管理经验教训成功地

应用于科学组织的自我管理。

3　科技监管方面的受理投诉举报机制

德国在涉嫌科研不端行为事件的调查和处理

过程中，注重保护相关各方的权利，特别是对科学

领域举报人的保护。在调查核实处理过程中，举报

方、被举报人或机构、依托单位、研究资助方、调

查和处理机构等有关方面通过专业律师参与等方

式，为相关人员提供充分法律保障。德国科学监察

专员年度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如何将对举

报人的有效保护工作与被指控行为不当的科学家的

公平待遇相协调一致。

“在科学上，举报者指出工作中的违规行为和

不当行为也有遭受报复的风险，例如欺凌、不延长

甚至终止临时雇用合同。” 德国研究联合会在其《维

护良好研究实践规范的指南—行为守则》、“举报

人和被举报人”准则中为此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德国监察专员正在倡导一种差异化的解决方案，以

保护举报人，但同时也要防止受到指控的人孤立无

助。除了诚实的举报人真诚地指出他们认为违反良

好学术规则或研究道德规范的可疑事件外，不幸的

是，还有一些人虚假地指控，损害研究者的声誉。

这种虚假指控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举报人追求的利

益是多种多样的。德国监察专员认为应该达成共识，

在处理涉嫌科学不当行为的迹象时应高度重视保密

性。德国研究联合会的程序指南还概述举报者如何

选择合适的监察联系人或负责机构，同时明确，在

科学机构内组织有效的保护和流程结构，并将举报

作为科研质量保证的一种手段，是管理层的任务。

举报人所属的机构也应适当地保护他们。科学监察

员和调查机构应以适当的方式考虑这一保护性想

法。科学机构应在其议事规则中采取适当的预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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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建立保护举报人的制度，明确了举报人不

能因为举报行为造成本人学术生涯和职业上的不利

影响。特别是对于年轻科学家，不能因为举报他人

而导致他们的培养被拖延和终止，对其毕业论文和

博士学位授予方面不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也适用于

工作条件和可能的合同期延长。

应当强调的是，德国在建立健全保护举报人制

度的同时，也确保制定了政策和指南来保护被举报

人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树立“无罪推定”原则。对双

方当事人的全面、客观的保护，对于维护公众对研

究工作的信心提供了保障。

4　德国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大监管工作案例

（1）科技奖励过程中的科研诚信审核和调查。

由德国教研部委托德国研究联合会颁发的莱

布尼茨奖是德国最重要、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科研

奖项之一，有“德国诺贝尔奖”之称。通常于前一

年的 12 月公布评选结果，当年 3 月颁奖，这个间

隔期自然成为社会监督期。历史上针对该奖曾发生

过两起举报事件，均是在临近颁奖大会前匿名举报。

一起是 2005 年针对法兰克福大学一位从事医学研

究的教授，另一起是 2017 年针对卡尔斯鲁厄理工

学院（KIT）一位从事材料研究的教授。德国研究

联合会收到举报后立即暂停对两人颁奖，并启动问

询本人和实地调查的审核程序，从举报内容和是否

涉及法律法规两方面进行核实。经调查最终得出结

论，指控查无实据，才补授了该奖 [9]。

（2）针对已获得科技奖励者的数据造假调查。

2017 年 12 月德国研究联合会主委会做出裁决，

由于在 3 篇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中存在数据造假，

给予德国莱布尼茨老年化研究所（FLI）莱布尼茨

奖获得者、从事老年化研究的一位教授书面斥责和

2 年内不得申请德国研究联合会项目两项处罚。莱

布尼兹联合会也同步发起了一项审查，最终德国研

究联合会与莱布尼茨联合会确认该学术不端行为与

其 2009 年因为基础研究工作获得莱布尼茨奖的成

就无关，因此仍保留其对该奖的获奖资格 [10]。

（3）对科研项目负责人团队中科学不当行为

的责任追究。

德国研究联合会于 2019 年 9 月对针对某个受

资助项目负责人的科学不端行为的指控启动了调

查。结论是，在资助项目的研究框架内，总共有四

起科学不当行为，这应归咎于项目负责人。例如，

研究的各个过程和结果被错误地记录在文档和工作

报告中，就德国研究联合会程序规则而言，这意味

着错误陈述。此外，该项目中的部分主要数据（如

调查结果）已被删除，这也被认为是科学不当行为。

调查委员会认为，项目负责人尽管经验丰富，但作

为资深科学家未能充分履行其对项目员工的职责，

尤其是未能给青年科学家足够关怀和树立榜样。

2020 年 7 月，德国研究联合会主委会做出裁决，

处以“书面斥责、2 年不得向德国研究联合会提交

项目申请、2 年不得参与评估以及 2 年不得入选德

国研究联合会委员会”的处罚 [11]。

（4）针对已离开科技界人员的造假行为追究。

2017 年 3 月，德国研究联合会主委会对一位

曾在科隆大学从事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而目前已

离开科技界的博士给予书面斥责和 5 年内不得申请

德国研究联合会项目两项处罚。原因是其发表的

6 篇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的论文有严重失实的描述

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矛盾，而研究结果均出自由德

国研究联合会资助的项目。德国研究联合会在公布

该惩罚措施时表示，即使其已离开科技界，但涉及

科学不端行为的相关论文将始终与其有关；此外，

科学不端行为与是否还留在科技界无关，而是涉及

必须对其调查以及必要时予以惩罚的问题。这些措

施也应向科学界发出明确的信号 [12]。

（5）针对具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科研项目中科

研不当行为的处理。

德国研究联合会于 2019 年 3 月启动了针对蒂

宾根大学两名脑科学研究人员的调查程序。该指控

与针对重症患者的研究工作有关，研究目的是找到

一种与这些因神经退行性疾病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的

患者进行交流的方法。调查委员会在两篇论文中发

现了虚假陈述，发现出版物中没有使用与所有患者

有关的大量数据，而且对此没有足够的明确说明。

2019 年 9 月 19 日，德国研究联合会下属的联

合中央委员会确认了两名学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对

两人实施了处罚，包括“禁止提交提案和参与审查

活动、收回已出版的论文、偿还与不当行为直接相

关的经费”。德国研究联合会联合委员会的决定并

未评论两位研究人员提出的与患者沟通的假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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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反，它强调了研究人员要承担对重症患者及

其家人的特殊责任，特别是由于研究人员采用了创

新的方法，因此要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它裁定，

两位研究人员没有履行这一责任，特别是与整个研

究过程的精确记录有关的责任 [13]。

…5　德国科技大监管新趋势、新情况、新动向

（1）德国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主

动发挥责任人作用，在规范科研行为和加强制度

建设、强化科研诚信教育引导、积极开展相关案

件调查、开展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理论研究工作

等方面，以及强化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努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方面作用明显。德国特色

的监察专员制度在学术管理与法律制裁之间建立

了一个“中间”缓冲地带，既能起到咨询和援助

的作用，又能够有效规范科研行为、落实监管要求，

对于加强科技监督工作队伍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2）德国重视加强科研诚信、科研伦理和军

民两用技术等科研安全教育。科研机构将科研大

监管教育工作纳入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加强对科

研人员、教师、青年学生等的宣传教育，利用网

站信息等各种宣传方式普及有关知识。发挥科技

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以及项目承担单位的主体责任，

要求单位对承担或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的具体科研

人员开展科研诚信和伦理教育活动。特别是在近

年来，德国政府日益看重学术领域的出口技术管

制，负责出口管制的政府部门专门编写了相关册

子，帮助研究人员和科研院校了解国家在物项与

技术出口管制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与此相关的风

险防范等。2019 年年初印制了专门面向高校、研

究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出口管制与科学手册》以

及《研究与科学领域的出口管制》等，目的是引

起学界对科学安全问题的重视，使其正确理解德

国《基本法》中的“学术自由”与科学安全的关系。

（3）德国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不断修订

完善科研监管相关制度。针对德国数字化转型和新

型出版业、研究机构的管理结构变化和科研合作

形式的新发展趋势带来的研究领域和科技监管的变

化，2019 年德国研究联合会修订了《确保良好科

学实践行为的程序指南》等相关制度。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德国研究联合会设立了获得该会资助的前提

条件，即要求研究机构落实其 19 项准则。德国重

视国际化背景下的科研监管工作，加强该领域与欧

盟委员会的合作以及国际研讨，要求本国科研机构

注意国际上的科研监管建议和标准。

（4）作为德国科技评估体系重要环节的德国

创新和专家委员会 2020 年提交了第 13 份《德国

研究、创新和技术能力评估报告》。“德国与中

国的科技交流”成为该评估报告三大核心议题之

一。该报告提出：“对于联邦政府旨在提高德国科

学家对与中国开展科学合作特殊性的认识和敏感

度的措施应予以加强和扩大，特别是在两用问题

方面。”“中国政府支持民用与军用研究相互结合；

而德国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受到众多法规的限制，

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商品和技术也有着严格的出口

管制。联邦政府和德国科学组织正在努力提高德

国科研人员对两用问题的认识，目的是防止军民

两用相关知识在国际科学合作中流向国外，包括

流向中国。”该报告指出了德国科技监管体系在

双边科技合作中的任务，即需要对德国参与者进

行适当说明并使其保持敏感，确保对华科学合作

互利共赢 [14]。

（5）新冠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德国科技伦理

支撑科学决策的作用越发突显。例如德国伦理委员

会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发表专题建议书《新冠危机

中的团结与责任》，其中的一项建议提出，在医

疗能力不足的极端情况下医师有权决定哪些患者

不上呼吸机诊断。该建议是基于伦理的角度，如

果重症监护床位稀缺，不得已情况下医生必须对

患者的生死做出决定。该建议书促成德国医师协

会联合 7 家急症和重症协会共同出台了《新冠危

机情况下医师生死决定权选择手册》，对紧急情

况下某些伦理干涉行为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

影响予以说明，缓解各方心理和社会影响，避免

伦理灾难在德国真正发生 [15]。此外，在新冠疫苗

开发审批程序上，在伦理审批环节如获专家许可，

临床第二阶段直接放在高危人群身上进行试验，

由联邦政府担责，科技伦理在此种情况下面对公

共利益是一种让步。还有在药物使用上，由于目

前尚没有真正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以前用于

治疗其他特别病的药物直接放开审批环节的伦理

审批，也是一种同情用药的需要，在伦理上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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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举措。此外，近年德国政府通过在优势领域

制定科技伦理规范抢占技术制高点也值得关注，例

如德国联邦交通部的伦理委员会出台了世界上第一

部自动驾驶指导伦理原则文件，希望推动德国在移

动出行 4.0 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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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ntroduced various policies to 
restrict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restrict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proposes to weaken and eliminate the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with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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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German scientific research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ts governance 
mechanism, which are 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ervision, credit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By studying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mechanism of complaints and reports, and the supervision cases, the results summarized Germany’s regulatory 
practices in creating a goo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cology. Conclusion: Germany’s exploration and efforts to 
build a complete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re worth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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